
生语)
,

又有何妨?

陈寅洛先生提出的比较原则
,

即
“

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

之观念
” ,

在学理上无疑是恰当的
。

但落实起来尚有两个 困难
:

其一
,

用来比较的两种文化之间一纵一横

(即
“

历史演变
”

和
“

系统异同
” )的对

等性本身
,

并不是先验地给出的
,

而

正是实际比较之后的结果
。

唐先生

说
: “

有其可比性
,

方可以论其异同
,

评其优劣
,

明其所以然
” 。

问题是这
“

有其可比性
”

就无法事先预知
。

即

使唐先生在证明京沪文化
“

不可比
”

时
,

也已经在实际地进行比较了
。

所

谓
“

一是八百年故都… … ” ; “

一是

历史短浅… … ”

即是
。

这种事实上的

比较不恰恰确证着可 比性的存在

吗 ? 唐先生称
“

并不否认北京文化

和上海文化之不同
” ,

却又说
“

那是

无从比
,

也不必去比的
” 。

不比较又

何以见得此种
“

不同
” ? 其二

,

判断

两种文化之有无可比性
,

是依据其

自然时间还是历史节奏? 这两者都

有困难
。

自然时间上的对等 (如都发

生在某年某月 )
,

仅仅具有偶然的意

义
,

不足为凭
。

而历史节奏的对等

(如都处在同一时代 )
,

则又牵扯到

不同文化中以何者作为判断的标

尺
。

问题是谁能赋予它以尺度的意

义? 谁又能保证这不是像陈寅格先

生所批评的语言比较中的那种做

法
,

即
“

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
,

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
、

放诸四海准

者也 ,’? 如此一类
,

比较还是否可能

都大可怀疑
。

无可讳言
,

自近些年文化热兴

起以来
,

比较研究的确存在误区
。

但

这并不在于把本来不可比的当成可

比的
,

而只是在于
:

第一
,

像《马氏

文通》
,

作者所犯的错误
,

把可比较

的等同于可通约的
,

于是出现了
“

中

国的苏格拉底
” 、 “

西方的孔子
”

之类

不伦不类的比较成果
。

第二
,

比较

的结果仅仅局限于
“

知其然
” ,

而未

能进一步达到
“

知其所以然
” ,

以至

显得肤浅粗陋
。

比较有无意义
,

并

不取决于是否可比
,

关键是能否对

比较结果作出扎实阐释 (包括实证

的和思辨的)
。

克服这类缺陷并不是

靠另一种混淆
,

即把不可通约等同

于不可比所能奏效的
。

愚意以为
,

在文化比较研究中
,

应当坚持的原则是
:
比较从宽

,

通

约从严
。

也说
“

可 比与不可 比
”

北京大学社会学所 邱泽奇

读杨东平先生《城市季风
:

北

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》 (东方 出版

社
,

一九九四年 )
,

为作者专著比较

中国城市文化而快慰欣喜
。

篇章与

结构确有可以商榷讨论之处
,

但是
,

就像无数个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说

法一般
,

那毕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
,

是杨先生眼里的上海与北京
,

是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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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京与上海文化精神的思考
。

又读唐振常先生《可比与不可比》文

(《读书》一九九五年第四期)
,

谓
“

北

京与上海这两座城市
,

实是不可比

的
” ,

顿感难分是非
。

再读杨著与唐

文
,

我以为唐文中的观点似可商榷
。

可比与不可比实在是一个方法

论 的命题
。

人类学家斯旺森(G u y

S w a n g s o n )
一

言
: “

T h i n k i n g w i t h
-

o u t e o m P a r i s o n 15 u n t h i n k a b l e
.

A n d in t h e a b s e n e e o f e o m P a r i
-

s o n , 5 0 15 a ll s e i e n t if ie t h o u g h t

a n d s e i e n t i f i e r e s e a r e h
。 ”

大意是

说
,

没有比较的思考是难以想象的
,

在所有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中缺少

了比较 同样是难 以 想象 的
。 “ u n

-

t h i n k a b l e , ’

在这句话中是一个非常

传神的词
,

它与、 hi n ik gn
”

在构词

与韵律 上 形成 对称 ; 在 词 意上
,

“ t h i n k i n g
”

所表达的是一种动感
,

而
“ u n t h i n k a b le , ,

又意在这种动感

的不可能发 生或不 可能继续
;
因

此
,

把它译成
“

难以想象
”

实在是不

能表达它在原文中的复杂含义
。

不

管怎么说
,

斯旺森的言下之意是说
,

比较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因素
。

严格地说
,

科学研究中没有可

比与不可比的问题
,

问题只是可比

性有多大
、

比什么
、

怎么比法 (包括

在什么层次上
、

从什么角度进行比

较 )以及比较的结果有多大意义等

等
,

如许娘光教授之美国人与中国

人生活方式的比较 、华夏出版社
,

一

九八九 ; 按唐文的逻辑
,

中国人只

可与埃及人比
,

而美国人则找不到

比较的参照系 )
、

尾崎茂雄关于日本

人与美国人的比较 (渤海湾出版社
,

一九八八 ) 以中国文化比较为例
,

中国当代可与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进

行比较
、

某些阶层的文化可与另一

些阶层比较
、

甲地可与乙地比较
、

中

国与外国的比较等等
。

简而言之
,

可

以将其分为两种理想类型
,

普兹沃

斯基 (A d a m P x
·

z e w o r s k i )和 图恩

(H e n r y T e u n e )把它称之为两个同

时进行的过程层次
。

其一是系统层

次的或者说是宏观社会层次的
,

另

一是系统内部层次的或者说是微观

层次的
。

如果要寻求宏观与微观之

间的联系
,

比较研究所要求的是
,

宏

观层次上的差异性 (变量 )应该可以

解释不同宏观系统之间在微观层次

上的关系
。

换言之
,

在宏观与微观

之间的任何尺度
,

比较研究都是有

意义的
,

只是任何尺度的比较都应

该在更为广阔的宏观背景下进行
,

并在比较的层次上获得解释
。

貌似复杂
,

其实
,

无论哪个层

次的比较
,

其目标的理想类型无外

乎两种
,

一是求同
,

一是求异
。

异

和同在比较 的意义上并非截然对

立
,

二是互为印证
。

譬如
,

上海之

不同于北京
,

特别是近代以来
,

两

城市的基本特征的分野 (通常而言
:

上海是一座商业性的城市
,

北京则

是中国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中心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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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)
,

是基于他们同为中国文化熏陶

下的城市
,

同处在中国政治与社会

的风云变幻之中
。

对于异和同的处

理则仁者见仁
、

智者见智
,

主要方

法是对异同之间进行功能解释和因

果解释
。

宏观与微观
、

异与同
、

因

果与功能共同构成了比较研究的万

花筒
。

不能一厢情愿

北京大学哲学系 李茂增

在对顾城事件的评说平息了好

一阵子之后
,

域外学人殷小等女士

重新撰文发表己见 ((( 艺术与伦理的

对峙》
,

《读书》一九九五年第四期 )
,

原以为必有新意
,

读后却深感不能

苟同石

我们非常赞同艺术和伦理属于

两个不同领域的观点
,

我们也承认

福克纳等人笔下的凶杀行为具有强

烈的震撼力量和极高的美学价值
。

但很显然
,

这种评判标准却不适用

于顾城事件
。

第一
、

既然殷文没有

也不可能把顾城的凶杀行为界定为

艺术行为
,

那么
,

对顾城事件的评

说就只能是对艺术家的评判问题
,

而非对艺术的评判问题
。

爱米丽为

了爱情而杀死自己情人的行为出现

在文学作品中
,

而顾城事件却血淋

淋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
。

如果承认

艺术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的话
,

我

们就必须说
,

对顾城的诗歌
、

小说

的评判是一回事
,

而对作为社会个

体的顾城的非艺术行为的评判则是

另一回事
。

第二
,

对顾城事件
,

首

先是法律的评判
,

其次才是伦理道

德的评判
,

而不能像作者那样把二

者反转过来
。

如果说
,

艺术家因其

活动的高度个体化则其道德行为应

该受到特殊尊重的话
,

那么
,

艺术

家的犯罪行为则无论如何不能从道

德伦理的天平上得到开脱
。

因为若

法律根本不能反映道德要求的话
,

则该法律必然是有问题的
。

我们应当无条件地承认艺术的

独立价值
,

并尽可能地排除功利因

素对艺术的侵扰
。

但这决不是说艺

术 (艺术家) 因此就有权力侵 犯法

律
、

伦理的地盘
。

殷文认为
,

当代

西方的哲学
、

艺术理论崇尚个体化
,

但从伦理学的角度看
,

崇尚个体的

基础和条件是承认每一个体具有平

等的价值和意义
。

因此
,

艺术家尽

可以有各种各样惊世骇俗的行为
,

但这种行为却不能以侵犯他人的权

益为前提
。

艺术家尽可以在艺术的

领地内为所欲为
,

但一跨出艺术的

边界线
,

就必须受到法律
、

伦理等

等的裁判
。

否则
,

若有无数个艺术

家或是为了希腊悲剧英雄的火山般

激烈
,

或是为了卑鄙鲤靛的私欲而

挥舞着锋利的斧头追杀无辜
,

以证

明其美学的崇高的话
,

这世界必将

陷入一片恐怖之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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